
  

臺南市公立公墓管理注意事項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110年11月10日南市民生字第1101346834號令訂定，並自110年11月12日生效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110年12月14日南市民生字第1101519726號令修正，並自即日生效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114年5月5日南市民生字第1140655121A 號令修正，並自即日生效 

一、為執行殯葬管理條例、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臺南市公立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辦

法、臺南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個人資料保護法、殯葬服務業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

護管理辦法及內政部函釋等就公墓管理之規定，落實公墓之管理，特訂定本注意事

項。 

二、管理機關應建置轄內各公墓地籍資料，地籍資料包含土地地號、所有權屬及管理機

關、土地面積、使用分區、禁葬及遷葬資料、概估墳墓數量、使用現況等，並定期

維護資料正確性。 

三、管理機關依殯葬管理條例第三十三條規定設置公墓設施登記簿永久保存及登載相關

資訊，登記簿得以書面簿冊型式或電子檔案方式為之。 

公墓管理員離職前應確實將辦理業務、相關簿冊、電子檔案辦理移交手續。 

四、公立公墓類型區分為經規劃墓區及墓基之公園化（示範）公墓及未經規劃墓區及墓

基之一般公墓。 

墓基面積量測計算基準均以最長及最寬所得面積；墓基範圍指覆蓋棺柩之墓塚及

墓庭、墓廓等，如其四周顯然專屬於該墳墓整體不可分割部分而無法另供他墓使用

者，均歸屬該墓墓基範圍併入計算面積。 

公園化（示範）公墓，墓基申請核准使用面積至多八平方公尺；一般公墓墓基應

依申請核准使用墓基面積使用，申請埋藏單棺或二棺合葬核准使用面積至多十六平

方公尺。墓頂至高不得超過地面一公尺五十公分。 

五、公園化（示範）公墓之墓碑、墓型、材料及顏色式樣，管理機關得公布於網站，受

理申請埋葬許可證明時由申請人切結辦理。 

為維護公園化（示範）公墓環境整潔及土地循環使用，墳墓起掘後未於三十日內

清除廢棄物及將墓穴填土整平者，由管理機關運用墳墓廢棄物清除保證金清除墳墓

廢棄物。 

六、合法墳墓指依墳墓設置管理條例及殯葬管理條例規定合法設置墳墓，其經核准啟用

之墓基得繼續使用；以及七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墳墓設置管理條例施行前無違反當

時法令之既存墳墓。 

前項所稱既存墳墓以埋葬屍體為認定之時點，由管理機關依具體個案事實本權責

認定之。 

殯葬管理條例施行前公墓內既存供家族集中存放骨灰（骸）之合法墳墓，於原規

劃容納數量範圍內得繼續存放，不得擴大其規模。 

公墓內不得設置墓厝或墓基周圍植栽闢設墓園，並禁止私設衣冠塚或壽城（壽

墳、壽穴、壽基、福基、生基）等。 

七、管理機關受理申請核發埋葬許可證明、起掘許可證明，應登載許可證明字號、核發



  

日期、亡者及申請者相關資訊，所在公墓名稱地點位置、地號或墓基編號、申請面

積及經緯度等，檢附相關證件，並切結規範注意事項。 

公墓內埋葬棺柩，申請人應填具申請書、檢具身分證影本、死亡證明文件、與亡

者關係證明等文件，於繳納使用費後由管理機關發給埋葬許可證明，自許可日起三

個月內接受公墓管理員指導，於指定公墓內進行埋葬。 

公墓內墳墓之起掘，申請人應填具申請書、檢具國民身分證影本、受葬者除戶謄

本、與亡者關係證明等文件，會同公墓管理員會勘墳墓確定及拍照留存，再核發起

掘許可證明。 

八、墳墓整修應向管理機關提出申請，整修係指就原有墳墓形式，採用原用或相近材

料，進行部分之修護，而不增加高度、不擴大面積，且非重新撿骨再葬。公墓管理

員於整修完成應再於現場確認並拍照留存。 

九、申請公墓內無碑或無法辨識亡者姓名之墳墓起掘，得由墓主依殯葬管理條例第三十

條規定公告三個月確認無人認領後，除前揭申請文件及程序外，並檢具已辦理公

告、有關親屬依時祭拜之佐證並切結後，再核發起掘許可證明。 

工程主辦機關依殯葬管理條例第三十九條規定於遷葬公告期滿代為起掘無人認領

墳墓，免申請核發起掘許可證明。 

受理核發各項許可證明及依殯葬管理條例第三十條規定公告處理無主墳墓、三十

九條規定辦理墳墓遷葬，均應詳細登錄公墓巡查紀錄，並存於電子檔或管理系統。 

十、私有土地地上無主墳墓，因無訴求對象致無法依私權爭執訴請法院審理排除侵害，

土地所有人得參照殯葬管理條例第30條經公告程序確認無人認領後，檢具申請書及

切結書、土地所有權人身分證明、墓所在地土地登地籍資料及位置圖、墳墓照片、

樹立公告相關佐證文件，向管理機關申請核發其他相關證明。 

於私有土地墳墓起掘，管理機關得準用前項規定核發起掘許可（其他相關）證

明。 

私有土地整地發現無主墳墓之骨骸或骨罈，準用本點第一項規定。 

其他相關證明應記錄案地地籍資料並應敘明僅供骨骸起掘後存放於骨灰（骸）存

放設施，其骨骸起掘行為如涉私權爭執，應由起掘骨骸之地主自負責任。 

第一項所稱無主墳墓，指未立墓碑或墓碑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字跡顯明而營葬

者無可考之墳墓，管理機關應就個案事實本於權責判斷認定；所稱公告程序得參照

殯葬管理條例第三十條及第四十一條規定辦理，其公告期間宜跨越民俗掃墓時節。 

十一、管理機關於轄管公墓內或工程主辦機關於公有土地整地發現無主墳墓之骨骸或骨

罈，得檢具公告稿本敘明認領聯絡資訊及後續處理方式、地籍資料、地點位置標

示圖及現場照片等文件，報臺南市政府民政局經公告三個月確認為無人認領後，

予以起掘為必要處理後，火化或存放於骨灰（骸）存放設施。 

十二、各項許可證明或相關證明申請文件資料應於公墓登記簿登載及建立複審機制，指

定專責人員複核申請文件，審視申請文件資料是否缺漏、申請人資格、收費金額



  

及減免等事項。 

墓主取得埋葬許可並依核准使用墓基面積建造墳墓後，公墓管理員應再於公墓

現場複核實際使用墓基面積、地點位置及墓頂高度，詳實載於公墓巡查紀錄並拍

照留存。 

十三、處理公墓管理業務取得之相關個人資料，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妥善保存，不得外

洩，亦不得違法蒐集、處理或利用。 

十四、管理機關就轄管公墓應建立公墓巡查紀錄，公墓管理員應將每日巡查結果登載於

紀錄表，每週陳報機關主管核閱。 

公墓巡查工作包含違法殯葬行為查報、無權占用公墓土地、公墓相關設施狀況

查看、公墓除草、墳墓新建造與起掘勘查、舊墓整修勘查及環境衛生狀況查報處

理等。 

管理機關可充分利用相關地籍套繪資訊系統、航照圖或相關科技產品進行比

對，巡查發現疑似占用或界址不明時，得向地政機關辦理鑑界釐清。 

公墓內之墳墓因天然災害導致土石滑動或地基掏空致損壞者，管理機關應即通

知墓主。 

十五、公墓管理員巡查公墓發現違法殯葬行為，管理機關應依殯葬管理條例相關罰則規

定通知行為人限期改善或查報臺南市政府民政局裁處，違法殯葬行為態樣如下： 

公墓內：墓基面積逾核准使用面積、墓頂超過高度、未經許可逕行起掘及埋

葬、禁葬公墓逕行埋葬、起掘撿骨後再葬、殯葬管理條例前既存墳墓擴大面積增

加高度、殯葬管理條例前既存供家族集中存放骨灰骸合法墳墓擴大其規模等態

樣。 

公墓外：於公墓外土地濫葬、骨灰或起掘骨骸違法存放處理、未於火化場或移

動火化設施火化屍體、七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以前既存墳墓擴大面積增加高度等

態樣。 

十六、公墓巡查發現公墓土地遭占用，管理機關應依臺南市被占用市有房地處理作業要

點第四點規定被占用土地之處理程序積極辦理排除占用。 



  

 

  臺南市(機關名稱)□公立公墓墓地埋葬許可證申請書 

                  □墳墓修繕許可申請書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編號：                  

申 請 人 

姓    名 （簽章） 身分證統號  

聯絡電話 
市內： 
手機： 

與亡者關係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同戶籍地址 
 

電子信箱  

亡者資料 

姓    名  身分證統號  

出生日期  性   別 □男     □女 

戶籍地址  

死亡日期      年   月   日 埋葬 
日期      年   月   日 

埋葬地點 公墓 墓基 
編號  

申請埋葬
面積            平方公尺 經緯度                 (示範公墓填寫路段即可) 

檢附證件 
□申請人與亡者關係之證明文件  □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印章或簽名 
□死亡證明書                  □其他證明文件： 

切結事項 

本人依規定於施作墳墓時，依許可之位置、使用面積及高度辦理，並不得影響或
破壞鄰近之墳墓。施作完工後，應清理現場，並報請  貴單位至現場審驗；日後如需
修繕或起掘，將另依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始得為之。 

謹此切結，如有違反上述事項或其他不法行為，願負一切法律及賠償責任；如涉
及私權爭議等，均由本人負責，與  貴單位無涉。 

此致  台南市(機關名稱)           立切結書人（簽章）：                 
造墓人：                    （電話：             ） 

備    註 
 

埋葬申請:墓基施作面積及高度，應依殯葬管理條例規定辦理。單棺逾8平方公尺，每逾1平

方公尺加收新台幣2千元，未滿1平方公尺以1平方公尺計，不論單棺或雙棺面積均不

得超過16平方公尺；墓頂高度不得超過1.5公尺。 

墳墓修繕申請:墳墓修繕不得增加高度或擴大面積。 

實際 

使用面積 

長：        公尺             平方 

            公尺 

實際墓頂 

高度 

            

            公尺 寬：        公尺 

墳墓修繕前 

使用面積 

長：        公尺             平方 

            公尺 

墳墓修繕前 

墓頂高度 
            公尺 

寬：       公尺 

收費金額 
(修繕申請免填) 

                      
          

減免： 
(減免事由：                    ) 

合計：           

承辦人 

申請書： 

單位 

主管 

申請書： 

實際面積及墓頂複核： 實際面積及墓頂複核： 

 

          ※簽呈欄位請核章，若核章人差假或已業務授權，請代理人核章並註明簽核日期。



  

 
                         臺南市(機關名稱)起掘許可證申請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證號：                      

申 請 人 

（墓主） 

姓    名 （簽章） 身分證統號  

聯絡電話 
市內： 
手機： 與亡者關係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同戶籍地址 
 

代理人 
姓    名 （簽章） 身分證統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亡者資料 

(受葬者) 

姓    名  身分證統號  

出生日期  性      別 □男  □女 

戶籍地址  

死亡日期  起 掘 日 期     年    月    日   時   分 

原葬地點 

□ 本市公立公墓範圍內（位置或編號）： 

□ 本市私立公墓範圍內(地段地號)： 

□ 本市公墓範圍外(地段地號)： 

備註                  (請依申請亡者人數，自行向下新增受葬者欄位) 

檢附證件 

（請勾選） 

□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印章   □委託證明書 

  或簽名                           □原埋葬許可申請人相關證明文件       

□申請人與亡者關係證明文件         □除戶謄本 

□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               □其他證明文件              

切結事項 

（申請人

為原埋葬

許可申請

人者，免

填寫本欄

位） 

本人非示範公墓原埋葬許可申請人或一般公墓無原埋葬申請人，為辦理起掘（遷出），謹

就下列事項切結，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已取得亡者之配偶或最近親等之血親同意。 

□經向戶政單位申請確實無法核發亡者除戶謄本，檢附相關佐證資料或切結書如後  

附。後續倘有親屬或其他第三人提出異議時，均由本人負責，與  貴單位無涉。 

□一般公墓：檢具與亡者關係證明文件。 

此致 臺南市(機關名稱) 

立同意書人（簽章）：               



  

 

注意事項 

 

1. 殯葬管理條例第25條規定骨灰（骸）存放設施不得收存未檢附火化許可證明、起掘許

可證明或其他相關證明之骨灰（骸）；第70條規定骨灰或起掘之骨骸除本條例另有規

定外，應存放於骨灰（骸）存放設施或火化處理。 

2. 申請起掘許可證明，應繳納行政規費新臺幣100元。 

3. 起掘遷出證明得申請火化許可或骨灰(骸)安厝入塔使用，不得作為其他證明用途。 

4. 一般公墓起掘後應整、填平骨骸起掘孔、洞處，避免影響人員行走安全，倘發生安全

問題須由申請人自行負相關責任；公園化公墓墳墓遷葬應繳納墳墓廢棄物清除保證

金。墳墓遷葬後三十日內，自行完成廢棄物清除，並將墓穴填土整平者，保證金無息

退還，原墓基無條件收回；逾期未完成者，由管理機關代為清除，保證金不予退還，

原墓基無條件收回。 

 

承辦人  
單位

主管 
 

      ※簽呈欄位請核章，若核章人差假或已業務授權，請代理人核章並註明簽核日期。 



  

臺南市(機關名稱)埋葬、起掘許可證現場照片 

 

核准文號：（證號請自行編定） 

施工日期：     年       月       日 

施工相關照片 

 

 

 

 

 

 

 

 

 

施工相關照片 

 

備註：施工請附墳墓全景（遠照）及墓碑（近照），需要時，請自行列印本表單 

 



  

 

臺南市(機關名稱)埋葬許可證 

Burial Certificate Permit ○○ Office Tainan City 

第一聯：申請人留存                                                           南市○○證字第                   號 

Quotation1：Applicants                                                         File No. 

亡者姓名 
Name of Deceased 

 
 

性  別 
Gender 

 
 

戶籍地址 
Domicile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年    月    日 
Year  Month  Day 

死亡日期 
Date of Death 

 年    月    日 
Year  Month  Day 

申請人姓名 
Name of Applicant 

 
 

聯絡電話 
Contact Tel. 

No. 
 

關  係 
Relationship 

 
 

戶籍地址 
Domicile 

 
 

埋葬日期 
Burial Date 

 年    月    日 
Year  Month  Day 

埋葬位置及面積 
  Burial Location  and area 

                            

                                    (一般公墓請填入經緯度)                      

                             

              平方公尺                             

規範事項： 

Specific items： 

1.許可證經核准，逾期不予受理，許可證失其效力。 
1. The authorized permit transfer to invalid if it is overdue. 

2.公園化之墓碑、墓型、材料及顏色應依本所規定之樣式造設，如不依規定樣式造設予以拆除。 
2. Materials, shapes and colors of tombstones should be manufactured under regulations of Mortuary services  
    office,Tainan city. Unconformities will be dismantled. 

3.墳墓不得增加高度或擴大面積，如不依規定樣式造設予以拆除。 
3. Increased height or expanded area is not allowed for the tomb and it will be dismantled if it is not built according to 

the patterns specified in the regulations. 

4.公園化公墓墳墓遷葬應繳納墳墓廢棄物清除保證金，自行完成清除及填土整平墓穴者，保證金無息 

退還。 
4. A tomb waste removal deposit must be paid for relocating a tomb in the park cemetery; those who have completed  

removing the waste and flattening the grave with soil filling will be refunded with the deposit. 

5.祭祀後產生廢棄物應自行負責清理，離開前應確認燃燒紙錢火苗已熄滅，以免引發火災。 
5. One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cleaning up the waste after a worshipping ceremony and make sure that the flame 

from burning joss paper has already been extinguished to avoid causing a fire. 

6.未盡詳述事項，請自行詳閱臺南市公立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辦法第四章。 
6.  For any unmentioned matters, please refer to Chapter IV of the Tainan City Public Funeral Facility Usage 
   Management Measures.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執行 

The official in charge is authorized to issue this case pursuant to the regulations of delegation  of the right  
authorities to the right levels of officials.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Year    Month      Day 



  

臺南市(機關名稱)埋葬許可證 

Burial Certificate Permit ○○ Office Tainan City 

第二聯：臺南市(機關名稱)留存                       南市○○證字第                   號 

Quotation 2：○○ Office Tainan City                   File No. 

亡者姓名 
Name of Deceased 

 
 

性  別 
Gender 

 
 

戶籍地址 
Domicile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年    月    日 
Year  Month  Day 

死亡日期 
Date of Death 

 年    月    日 
Year  Month  Day 

申請人姓名 
Name of Applicant 

 
 

聯絡電話 
Contact Tel. No. 

 

關  係 
Relationship 

 
 

戶籍地址 
Domicile 

 
 

埋葬日期 
Burial Date 

年    月    日 
Year  Month  Day 

埋葬位置及面積 
  Burial Location  and area 

 

                                     (一般公墓請填入經緯度)                                      

                             

         平方公尺 

規範事項： 

Specific items： 

1.許可證經核准，逾期不予受理，許可證失其效力。 
1. The authorized permit transfer to invalid if it is overdue. 

2.公園化之墓碑、墓型、材料及顏色應依本所規定之樣式造設，如不依規定樣式造設予以拆除。 
2. Materials, shapes and colors of tombstones should be manufactured under regulations of Mortuary services  
    office,Tainan city. Unconformities will be dismantled. 

3.墳墓不得增加高度或擴大面積，如不依規定樣式造設予以拆除。 
3. Increased height or expanded area is not allowed for the tomb and it will be dismantled if it is not built according to 

the patterns specified in the regulations. 

4.公園化公墓墳墓遷葬應繳納墳墓廢棄物清除保證金，自行完成清除及填土整平墓穴者，保證金無息 

退還。 
4. A tomb waste removal deposit must be paid for relocating a tomb in the park cemetery; those who have completed  

removing the waste and flattening the grave with soil filling will be refunded with the deposit. 

5.祭祀後產生廢棄物應自行負責清理，離開前應確認燃燒紙錢火苗已熄滅，以免引發火災。 
5. One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cleaning up the waste after a worshipping ceremony and make sure that the flame 

from burning joss paper has already been extinguished to avoid causing a fire. 

6.未盡詳述事項，請自行詳閱臺南市公立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辦法第四章。 
6.  For any unmentioned matters, please refer to Chapter IV of the Tainan City Public Funeral Facility Usage 
   Management Measures.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執行 
The official in charge is authorized to issue this case pursuant to the regulations of delegation  of the right  

authorities to the right levels of officials.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Year    Month      Day 



  

臺南市(機關名稱)埋葬許可證 

Burial Certificate Permit ○○ Office Tainan City 

第三聯：臺南市(機關名稱)留存                   南市○○證字第                   號 

Quotation 3：○○ Office Tainan City             File No. 

亡者姓名 
Name of Deceased 

 
 

性  別 
Gender 

 
 

戶籍地址 
Domicile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年    月    日 
Year  Month  Day 

死亡日期 
Date of Death 

 年    月    日 
Year  Month  Day 

申請人姓名 
Name of Applicant 

 
 

聯絡電話 
Contact Tel. No. 

 

關  係 
Relationship 

 
 

戶籍地址 
Domicile 

 
 

埋葬日期 
Burial Date 

年    月    日 
Year  Month  Day 

埋葬位置及面積 
  Burial Location  and area 

                                                               

                                    (一般公墓請填入經緯度)                       

                            

              平方公尺                                  

規範事項： 

Specific items： 

1.許可證經核准，逾期不予受理，許可證失其效力。 
1. The authorized permit transfer to invalid if it is overdue. 

2.公園化之墓碑、墓型、材料及顏色應依本所規定之樣式造設，如不依規定樣式造設予以拆除。 
2. Materials, shapes and colors of tombstones should be manufactured under regulations of Mortuary services  
    office,Tainan city. Unconformities will be dismantled. 

3.墳墓不得增加高度或擴大面積，如不依規定樣式造設予以拆除。 
3. Increased height or expanded area is not allowed for the tomb and it will be dismantled if it is not built according to 

the patterns specified in the regulations. 

4.公園化公墓墳墓遷葬應繳納墳墓廢棄物清除保證金，自行完成清除及填土整平墓穴者，保證金無息 

退還。 
4. A tomb waste removal deposit must be paid for relocating a tomb in the park cemetery; those who have completed  

removing the waste and flattening the grave with soil filling will be refunded with the deposit. 

5.祭祀後產生廢棄物應自行負責清理，離開前應確認燃燒紙錢火苗已熄滅，以免引發火災。 
5. One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cleaning up the waste after a worshipping ceremony and make sure that the flame 

from burning joss paper has already been extinguished to avoid causing a fire. 

6.未盡詳述事項，請自行詳閱臺南市公立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辦法第四章。 
6.  For any unmentioned matters, please refer to Chapter IV of the Tainan City Public Funeral Facility Usage 
   Management Measures.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執行 

The official in charge is authorized to issue this case pursuant to the regulations of delegation  of the right  
authorities to the right levels of officials.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Year    Month      Day 
 

 



  

臺南市(機關名稱)墳墓起掘許可證 

Cemetery Excavation Permit ○○ Office Tainan City 

第一聯：申請人留存                           南市○○證字第                   號 

Quotation1：Applicants                            File No. 

亡者姓名 
Name of Deceased 

 
 

性  別 
Gender 

 
 

戶籍地址 
Domicile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年    月    日 
Year  Month  Day 

死亡日期 
Date of Death 

 年    月    日 
Year  Month  Day 

申請人姓名 
Name of Applicant 

 
 

聯絡電話 
Contact Tel. No. 

 

關  係 
Relationship 

 
 

戶籍地址 
Domicile 

  
 

掘墓日期 
Excavation Date 

 年    月    日 
Year  Month  Day 

埋葬位置 
Burial Location  

（       公墓） 

                                    (一般公墓起掘若有量測經緯度請填入，若無免填) 

規範事項： 

Specific items： 

1.依殯葬管理條例第29條規定核發起掘許可證明，本證明僅作為家屬辦理骨灰(骸)存放設施使用， 

  規費繳納後如不使用，申請退費應於期限屆滿前提出，逾期不予受理，許可證失其效力。 

1. Permit are authorized under Article 29 of Mortuary Service Administration Act and used for only families of  
 deceased to keep skeletal ashes at facilities.  
 One should apply for the refund before the expiration date if he is not willing to use the columbarium.  
 Overdue cases will not be considered. The permit transfer to invalid meanwhile. 

2.經會勘土地上墳墓墓者與申請案卷填寫資料相符，准予起掘；至於起掘骨骸之行為如涉及私權爭 

  執，應自負責任。 
2. After verifying the identifications are same on tombstones and applying papers ,excavations are allowed to  
 process. Any private controversy involved is under applicants own responsibility. 

3.請響應「塔內不焚香，雙手合十通通香」活動。 

3. Please rejoin the "No burning incense but only hands together" activity. 

4.請支持「心誠一柱香，減量焚香做環保」政策。 

4. Please rejoin the "Worship by one incense,protect environment by incense reduction" policy. 

5.未盡詳述事項，請自行參照本市公墓管理作業注意事項。 

5. Following constructions please refer to the cemetery terms of this city.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執行 

The official in charge is authorized to issue this case pursuant to the regulations of delegation  of the right  
authorities to the right levels of officials.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Year    Month      Day  



  

臺南市(機關名稱) 墳墓起掘許可證 

Cemetery Excavation Permit ○○ Office Tainan City 

第二聯：臺南市(機關)留存                       南市○○證字第                   號 

Quotation 2：○○ Office Tainan City             File No. 

亡者姓名 
Name of Deceased 

 
 

性  別 
Gender 

 
 

戶籍地址 
Domicile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年    月    日 
Year  Month  Day 

死亡日期 
Date of Death 

年    月    日 
Year  Month  Day 

申請人姓名 
Name of Applicant 

 
 

聯絡電話 
Contact Tel. No. 

 

關  係 
Relationship 

 
 

戶籍地址 
Domicile 

 
 

掘墓日期 
Excavation Date 

年    月    日 
Year  Month  Day 

埋葬位置 
Burial Location  

（        公墓） 

(一般公墓起掘若有量測經緯度請填入，若無免填) 

規範事項： 

Specific items： 

1.依殯葬管理條例第29條規定核發起掘許可證明，本證明僅作為家屬辦理骨灰(骸)存放設施使用， 

  規費繳納後如不使用，申請退費應於期限屆滿前提出，逾期不予受理，許可證失其效力。 

1. Permit are authorized under Article 29 of Mortuary Service Administration Act and used for only families of  
 deceased to keep skeletal ashes at facilities.  
 One should apply for the refund before the expiration date if he is not willing to use the columbarium.  
 Overdue cases will not be considered. The permit transfer to invalid meanwhile. 

2.經會勘土地上墳墓墓者與申請案卷填寫資料相符，准予起掘；至於起掘骨骸之行為如涉及私 

  權爭執，應自負責任。 
2. After verifying the identifications are same on tombstones and applying papers ,excavations are allowed to  
 process. Any private controversy involved is under applicants own responsibility. 

3.請響應「塔內不焚香，雙手合十通通香」活動。 

3. Please rejoin the "No burning incense but only hands together" activity. 

4.請支持「心誠一柱香，減量焚香做環保」政策。 

4. Please rejoin the "Worship by one incense,protect environment by incense reduction" policy. 

5.未盡詳述事項，請自行參照本市公墓管理作業注意事項。 

5. Following constructions please refer to the cemetery terms of this city.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執行 

The official in charge is authorized to issue this case pursuant to the regulations of delegation  of the right  
authorities to the right levels of officials.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Year    Month      Day  



  

臺南市(機關名稱) 墳墓起掘許可證 

Cemetery Excavation Permit ○○ Office Tainan City 

第三聯：骨灰(骸)存放設施留存                南市○○證字第                   號 

Quotation 3：○○ Office Tainan City             File No. 

亡者姓名 
Name of Deceased 

 
 

性  別 
Gender 

 
 

戶籍地址 
Domicile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年    月    日 
Year  Month  Day 

死亡日期 
Date of Death 

年    月    日 
Year  Month  Day 

申請人姓名 
Name of Applicant 

 
 

聯絡電話 
Contact Tel. No. 

 

關  係 
Relationship 

 
 

戶籍地址 
Domicile 

 
 

掘墓日期 
Excavation Date 

年    月    日 
Year  Month  Day 

埋葬位置 
Burial Location  

（        公墓） 

(一般公墓起掘若有量測經緯度請填入，若無免填) 

規範事項： 

Specific items： 

1.依殯葬管理條例第29條規定核發起掘許可證明，本證明僅作為家屬辦理骨灰(骸)存放設施使用， 

  規費繳納後如不使用，申請退費應於期限屆滿前提出，逾期不予受理，許可證失其效力。 

1. Permit are authorized under Article 29 of Mortuary Service Administration Act and used for only families of  
 deceased to keep skeletal ashes at facilities.  
 One should apply for the refund before the expiration date if he is not willing to use the columbarium.  
 Overdue cases will not be considered. The permit transfer to invalid meanwhile. 

2.經會勘土地上墳墓墓者與申請案卷填寫資料相符，准予起掘；至於起掘骨骸之行為如涉及私 

  權爭執，應自負責任。 
2. After verifying the identifications are same on tombstones and applying papers ,excavations are allowed to  
 process. Any private controversy involved is under applicants own responsibility. 

3.請響應「塔內不焚香，雙手合十通通香」活動。 

3. Please rejoin the "No burning incense but only hands together" activity. 

4.請支持「心誠一柱香，減量焚香做環保」政策。 

4. Please rejoin the "Worship by one incense,protect environment by incense reduction" policy. 

5.未盡詳述事項，請自行參照本市公墓管理作業注意事項。 

5. Following constructions please refer to the cemetery terms of this city.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執行 

The official in charge is authorized to issue this case pursuant to the regulations of delegation  of the right  
authorities to the right levels of officials.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Year    Month      Day  



  

臺南市（機關名稱）公墓巡查紀錄 
工作處理類別： 

(1)違法殯葬行為查報 (2)占用公有墓地 (3)墳墓新建查看 (4)墳墓整修查看 

(5)墳墓起掘前（後）查看 (6)無主骨骸處理 (7)環境衛生巡查處理 (8)公墓例行巡查  

(9)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10)另有公事，不克巡查，事由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第   

公墓 

工作處

理類別 
處理內容說明 

照片(必要

時檢附) 
巡查人員 

      

      

      

      

      

      

      

後續交辦事項 
 

                                               (依當日業務情況進行巡查，請小心往返交通安全) 

承辦人員：                        單位主管：



  

臺南市（機關名稱）公墓巡查紀錄 
工作處理類別： 

(1)違法殯葬行為查報 (2)占用公有墓地 (3)墳墓新建查看 (4)墳墓整修查看 

(5)墳墓起掘前（後）查看 (6)無主骨骸處理 (7)環境衛生巡查處理 (8)公墓例行巡查  

(9)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10)另有公事，不克巡查，事由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第   

公墓 

工作處

理類別 
處理內容說明 

照片(必要

時檢附) 
巡查人員 

      

      

      

      

      

      

      

後續交辦事項 
                                  

                                 (依當日業務情況進行巡查，請小心往返交通安全) 

承辦人員：                        單位主管： 



  

臺南市（機關名稱）殯葬案件會勘紀錄 

一、申請項目：□埋葬許可           □公立公墓墳墓修繕 

 □埋葬起掘           □私人墳墓原地修繕 

二、申請資料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三、會勘資料 

會勘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會勘地點  

會勘簽名  申    請    人  

（機關名稱）會勘人員  

 

四、會勘內容：相關照片請依需求自行檢附 

會勘實際使用說明及勘查結果認定： (是否依申請書切結事項辦理) 

 

 

 

 

 

 

 

 

 

 

 

備註:若為埋葬許可申請，單棺逾8平方公尺，依臺南市公立公墓使用收費標準表補 

     繳金額。 

實際使用面積 長：      公尺 

寬：      公尺 

         平方 

         公尺 

補繳

金額 

 

承辦人 

  

 
單位 

主管 

 

 



  

 

       臺南市(機關)違反殯葬管理條例案件查報與處理結果調查紀錄表 

事由： 

 

發生地點 
 

 

發生日期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連絡電話 
 

負 責 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年月日 
 

性別 □男 □女 負責人是否到場 □是 □否 

戶 籍 地 址  

現場管理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年月日  性別 □男 □女  

戶 籍 地 址 
 

一、現場調查情形： 

(一)違法之殯葬行為： 

(二)違法之殯葬法規： 

(三)其他： 

二、訪談紀錄內容： 

紀錄經據實製作並當場朗讀無誤 

當事人簽章：                   臺南市(機關)： 


